
乳山市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乳政复决字〔2023〕21号

申请人：潘某某，女，住址：乳山市乳山口镇。

被申请人：乳山市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王基祥  职务: 局长

住所地：乳山市胜利街68号

申请人不服乳山市公安局作出的乳公（口）行罚决字[2023]386号行政处罚决定，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3年9月27日收到该申请并依法予以受理。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依据。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称，其于2023年9月18日到国家信访局上访，省、市、县、镇批示齐全。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的行为构成越级上访，并作出乳公（口）行罚决字[2023]386号行政处罚决定明显不当。且涉案决定书非原件，未经申请人签字确认，依法应予撤销。

被申请人称，2023年7月25日，乳山口派出所已对申请人2023年7月24日到国家信访局越级上访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告知信访人滋事扰序、缠访闹访会造成的严重法律后果。2023年9月17日至9月18日，申请人不听劝阻，携带上访材料到北京市国家信访局进行越级走访，实施了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上述事实有申请人的陈述、证人证言、书证材料等证据证实。2023年9月19日，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作出了乳公（口）行罚决字[2023]386号行政处罚决定，决定给予申请人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被申请人认为，该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为证实自己的主张，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证据1.乳公（口）行罚决字[2023]3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2.乳公（口）行传字[2023]43号传唤证；证据3.告知书。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证据1.乳公（口）受案字[2023]79号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证据2.乳公（口）行传字[2023]43号传唤证；证据3.乳公（口）延传审字[2023]5号延长询问查证时间审批表；证据4.乳公（口）审字[2023]369号行政处理审批表；证据5.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据6.乳公（口）行罚决字[2023]3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执；证据7.（潘某某）询问笔录、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据8.潘某某携带举报信照片，潘某某提供举报信照片（一）、（二），证据9.（相关证人）询问笔录，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据10.办案说明；证据11.批评教育记录；证据12.乳公（口）调证字[2023]3号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潘某某历次上访记录及答复、潘某某越级上访记录；证据13.乳山市信访局情况说明、潘某某信访积案会审评议结论，证据14.违法犯罪记录查询情况说明作为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作为依据。
    经审理查明：2023年9月18日，被申请人接到报案称：申请人不听劝阻，于2023年9月17日携带上访材料到北京市国家信访局越级上访。经被申请人调查发现，2023年7月25日，乳山口派出所已对申请人2023年7月24日到国家信访局越级上访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告知信访人滋事扰序、缠访闹访会造成的严重法律后果。2023年9月19日，被申请人以申请人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为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作出乳公（口）行罚决字[2023]386号行政处罚决定，给予申请人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申请人不服，于2023年9月27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
另，被申请人曾于2023年9月19日、20日派两名民警先后两次将申请人送往威海市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因申请人自述有冠心病和脑梗，威海市拘留所要求带领申请人去医院做检查，并以医院未明确说明申请人没有冠心病和脑梗为由，未执行拘留、也未出具建议停止执行通知书。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予以证明。

本案涉及的焦点问题是，申请人是否实施了寻衅滋事的违法

行为。
申请人认为，其上访是合理求助行为，省、市、县、镇批示齐全，没有越级上访。

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到国家信访局走访的行为属于越级上访，实施了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
本机关认为，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实，2023年9月17日至9月18日，申请人再次到国家信访局进行了走访。申请人经过批评教育又越级上访，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认定其实施了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并作出乳公（口）行罚决字[2023]386号行政处罚决定，对申请人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并无不当。

另，申请人曾在复议申请时提出，被申请人送达的处罚决定书并非其签字、在修改日期处按手印确认的版本，存在后期改动。本机关认为，申请人无法提交其所说的签字、按手印版本的相关证据，现有证据亦无法证实被申请人送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存在后期改动的情况。且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供的乳公（口）行罚决字[2023]3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一致，均为申请人拒绝签字且修改日期处加盖公章的版本，故，对申请人的主张，本机关均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乳公（口）行罚决字[2023]386号行政处罚决定。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

乳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3年11月21日




